	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秦淮区堃堃道路运输服务经营部
行政强制公示

	执法主体名称
	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行政强制类型
	扣押 

	案件名称
	 个人运输建筑垃圾案

	行政相对人类型
	　个体工商户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秦淮区堃堃道路运输服务经营部

	行政相对人代码
	　923201****BD76U
	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
	朱建国

	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
	
	
	

	证件类型
	身份证
	证件号码
	341*******1273518

	决定书名称
	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	决定书文号
	宁综法秦〔2023〕005465号

	行政强制措施事由
	当事人所属车辆苏A3C361个人运输建筑垃圾。

	行政强制措施依据
	《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

	行政强制内容
	对秦淮区堃堃道路运输服务经营部所属车辆苏A3C361自2023年2月20日22：37起予以扣押，时限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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